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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案件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年 5月 18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

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2011）沪一中执字第 1097、1124号。对被执行人王天

伦所有的上海梅林正广和重庆食品有限公司（原名：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

33.55％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30,195,289.21 元（经一中院委托上海集联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评估，该股权在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0,195,289.21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低偿王天

伦在（2011）沪一中执字第 1097、1124号二执行案中的债务。 

案件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10 年 11 月 19 日编号：临 2010-030公告和 2011

年 5月 27日编号：临 2011-017公告。 

一、案件判决情况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分别于 2010 年 11月和 2011

年 4 月对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向自然人王天伦和王东明违反承诺行为

提出的诉讼进行了判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要求被告王天伦、王东明向原告上

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 75,061,597.06元。 

二、案件已经执行情况 

2011年 9月 21日，公司已通过一中院得到执行款人民币 28,671,528.00元，

详见公司 2011年 9月 23日编号：临 2011-032公告。 

三、案件本次执行情况 

1、一中院解除对被执行人王天伦所有的上海梅林正广和重庆食品有限公司

（原名：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33.55％的股权的冻结。 

2、将被执行人王天伦所有的上海梅林正广和重庆食品有限公司（原名：重

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33.55％的股权该股权作价人民币 30,195,289.21 元，交

付申请执行人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低偿王天伦在（2011）沪一中执字



第 1097、1124 号二执行案中的债务。该股权的所有权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2012 年 5月 15日下达的执行裁定书送达本公司时转移至本公司。 

 

其余款项本公司将继续申请执行。 

 

四、备查文件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5 月 22日 


